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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南北沿海和长江沿线水上交通运输在长江口水域交汇，处于交汇点的上海港同时也是国际贸

易港。长江口水域船舶流量大，船型多样，航道复杂；上海港又是一个多雾的港口，年平均雾日达50

～60天。上述因素给船舶雾航造成较大风险，雾季也是水上交通险情多发季节，给海事部门的安全监

管带来了挑战。 

长江口水域雾季特点 

    长江口水域是我国的多雾地区。对水上交通影响较大的有平流雾和锋面雾，主要集中在3～7月，

其中4月最多，月平均约6天。雾多发于下半夜至次日早晨8时之间，持续时间不等，多在3～5小时，连

续24小时以上的雾日较少，4、5月曾出现过连续8天的雾，这种连续几天的雾主要是由于平流雾与锋面

雾相继出现造成的。2～4月由于潮水初涨后常产生浓雾，秋冬季也常受陆地飘来的辐射雾影响。 

船舶雾航面临的风险 

    上海港长江口水域的潮水为河口型半日潮，每天有两个高潮和低潮，日平均潮时差50分钟左右。

由于大小船舶都有乘潮航行的习惯，所以在局部时间里的局部区域内，往往会形成船舶流量极其密集

的局面。在九段灯船附近水域、圆圆沙灯船附近水域、吴淞口水域、宝山航道72号灯浮附近水域、浏

河口水域等航道交汇点，船舶避碰态势复杂，雾航时面临的风险很大。 

机械设备的适航性 

    船舶车舵工作状态是否良好决定了在面临紧迫局面时能否采取及时有效的避碰动作。长江口水域

既有最新型的第四、五代集装箱船，也有大量的老龄船、低标准船。在能见度不良时，一旦有船舶主

副机失控在航道内紧急抛锚，往往会导致险情甚至是碰撞事故的发生。 

助航设备的可靠性 

    一是雷达分辨率和跟踪目标的可靠性。雷达设备的好坏决定了是否能在安全的距离内有效发现危

险目标。在能见度不良时，一个高分辨率的雷达，成为船舶安全航行的依赖。现在大部分船舶已安装

了ARPA雷达（雷达自动标绘仪），尤其是第三代ARPA雷达，采用TV扫描，高亮显示，海浪杂波处理

等，使自动标绘跟踪性能有了显著改善，同时还能在雷达视频图象上叠加电子海图，使用时比较方

便。但也应认识到APAR雷达的局限性，例如APAR雷达在跟踪机动性较大的目标或在强干扰区易丢失目

标。因此船舶雾航时不能完全依赖于雷达。 

    二是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局限性。船舶可以通过AIS自动接受25海里半径内船舶通过AIS广

播的信息，其中包括船舶的船名、呼号、船舶类型、船舶尺度、航行信息等，而且相互间还可以通过

短信交换信息。AIS的运用给船舶相互间的识别和协调避碰带来便利，但AIS也存在局限性，例如受作

用距离限制，与电子海图之间存在坐标系误差等，因此船舶雾航时也不能完全依赖AIS。 

    三是航海图书资料的完备性。船舶需配备大比例尺并经过及时改正的海图。上海港是河口通海

港，航道本身曲折狭窄，而且水深情况也一直在变化，水上水下工程项目也比较多。如果船舶班期较

长，对港口航道变化没有及时掌握，在能见度不良时，航行安全较难得到保证。 

船舶驾驶人员的适任性 

    船舶驾驶人员对上海港独特的气象水文条件是否熟悉，对船舶的技术状况是否清楚，当遇到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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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能否采用良好的船艺，这些因素均决定雾航时船舶的安全程度。目前航经上海港船舶驾驶人员的能

力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一些个体船冒雾航行，或者不按规则航行，遇到紧迫局面时不知如何避碰，此

类现象往往是导致险情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应对措施 

    一是加强对船舶的开航前检查，建立船舶实时安全评估系统，在VTS平台上实现信息共享。加大对

船舶安检的力度，坚决杜绝存在安全隐患的船舶开航；对船舶的技术状况、安全记录和信誉度进行全

程动态跟踪，建立船舶安全档案数据库。VTS通过数据库里实时的船舶安全状态，来划分不同的船舶安

全等级。对安全等级高的可适当给与一定的便利，例如在一定的能见度范围内，达到一定安全等级的

船舶可以航行，未达等级的不允许航行或者要求其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后才允许航行，最大限度地控

制船舶机械失控对上海港通航安全的影响。 

    二是船舶驾驶人员应严格遵守《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船舶航行时应充分考虑长江口水域

能见度不良的环境和具体的水文情况，机动船应做好随时操纵机器的准备。一船仅凭雷达测到他船

时，应判断是否正在形成紧迫局面或存在碰撞危险。若是如此，应及早采取避让行动。听到他船雾号

在本船正横以前或着与正横以前的他船不能避免紧迫局面时，应将航速减到能维持航向的最小速度，

必要时应将船完全停住，无论如何应极其谨慎地驾驶，直到碰撞危险过去为止。 

    三是根据《IMO关于航行值班的建议案（对负责航行值班驾驶员业务指导的建议案）》规定，航行

设备应定期校验，确保航行设备、航行灯、信号灯等正常工作。雷达的使用应牢记微弱的回波可能探

测不到。能见度不良时，船长应位于驾驶台，布置了望人员和熟练的舵工；在拥挤水域立即改为手动

操舵，开启和使用雷达。 

    四是根据《上海港长江口水域交通管理规则》的相关规定，当视程小于1海里时，船舶应当缓速航

行；当视程小于1000米时，大型船舶应当停止航行；当视程小于500米时，禁止船舶航行。因此，当能

见度不良时，船舶首先要降低航行速度，能见度持续变差时可择地抛锚。 

    五是目前吴淞VTS已覆盖了自浏河口港界线至长江口船舶定线制区域的整个长江上海段和部分黄浦

江航道、东海海区，覆盖范围内航道总长240海里。当能见度不良时，吴淞VTS对覆盖区域内船舶进行

水上交通管制，有效规范船舶流，降低船舶碰撞概率。此时在航船舶应通过VHF（8、9、71频道）与

VTS取得联系，及时获取助航信息，并按VTS的建议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确保雾航安全。（作者单位：

上海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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